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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编制本部门预算、决算草

案；组织和监督本部门预算的执行；定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

门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

各单位编制本单位预算、决算草案；按照国家规定上缴

预算收入，安排预算支出，并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

«预算法»第五十三条 各级预算由本级政府组织执行，

具体工作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各部门、各单位是本部门、本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负

责本部门、本单位的预算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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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 2023 年部门预算

说 明

根据《预算法》和《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按照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并结合工作实

际，编制本部门预算草案。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有关老干

部政治生活服务的政策要求。

（二）树立精准服务理念，分层次、按级别开

展老干部活动。

（三）为老干部开展政治学习、阅读文件、参

加会议、外出参观以及党建培训、文体活动提供服

务。

（四）引导和发挥离退休干部优势，参与和支

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事业提供服务：总结和推广全

县离退休干部先进典型。

（五）组织开展具有政治性、趣味性、娱乐性、

符合老干部特点的文体活动，丰富老干部文化生

活。

（六）服务老干部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参与



全县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参加做好老干部思想政

治工作、老年教育工作。组织开展离退休干部为党

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并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

（七）开展离退休干部服务工作调查研究，及

时了解掌握相关信息和动态，提出政策性建议。

（八）负责老干部服务中心自身建设。做好离

退休干部活动场所、老干部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工

作。

（九）承担县委组织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

石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无下属预算单位，

2022 年度部门预算由本级预算组成，纳入部门预算

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备注

1 石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石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实有

各类人员 8 人，其中在职 8 人。

（三）2023 年主要工作任务

1.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离退休干部学习、活动

的方针政策。开展老干部集中学习、阅读文件、参

观考察、参加会议等活动。落实好老干部政治生活



待遇。

2.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老干部精准化、规

范化服务。参与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开展“银辉

先锋”党建品牌和示范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创建

活动。

3.发挥好离退休干部“三大优势”，引导离退

休干部参与和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为党和

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4.贯彻落实《安徽省老年教育条例》，加强县

老年大学规范化管理。组织开展具有政治性、趣味

性、娱乐性，符合老年人特点的文体活动，丰富老

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四）2023 年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和原则

根据 2023 年石台县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结合本

部门主要职责和 2023 年主要工作任务，编制 2023 年部门预

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标准科学、约束

有力的预算管理制度，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快现代化

财政制度建立为指导思想；依据《预算法》和《安徽省预算

审查监督条例》细化预算公开内容、健全预算公开机制，积



极打造阳光财政，并通过预算公开进一步促进财政改革、财

税政策落实、财政管理规范。

2、基本原则：（1）收支平衡原则。预算编制总体上坚持收

支平衡原则。（2）厉行节约原则。进一步落实中央、省、

市、县有关加厉行节约的要求，反对铺张浪费，发扬艰苦奋

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压缩各项费用支出严

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控制单位运行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预算收支安排总体情况

（一）部门收入情况

2023 年本部门收入 144.5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71 万元，增长 57.4%。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4.5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71 万元，增长 57.4%。主要原因是一是人员增加，二是

老年大学项目支出增加。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3.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

持平。

4.单位资金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5.上年结余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二）部门支出情况

2023 年本部门支出 144.5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71 万元，增长 57.4%。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4.5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71 万元，增长 57.4%。主要原因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老

年大学项目支出增加。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3.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支出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

持平。

4.单位资金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5.上年结余支出 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4.54 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 144.5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71 万

元，增长 57.4%。主要原因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老年大学项

目支出增加。

2.纳入国库管理非税收入 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加上年结余 0.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44.54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4.54 万元，其中：

人员支出 86.3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0.47 万元，

增长 88.23%。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公用支出1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6万元，增长100%。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项目支出 46.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6.24 万元，增

长 15.62%。主要原因是老年大学项目支出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石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 2023 年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项目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部门主要职责及工作任务，2023 年申请安排项目支

出 46.2 万元（其中：日常运转类 46.2 万元、专项支出类 0.00

万元、大型活动类 0.00 万元、补贴补助类 0.00 万元、工程

建设类 0.00 万元、其他支出类 0.00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46.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0.00 万元，纳

入专户管理非税收入安排 0.00 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老干部服务中心部门本级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1、关心下一代工作经费 8.0 万元

设立依据：主要是开展有益于青少年心身健康的有关活

动，培养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

项目内容：开展脱贫攻坚，关工助力；生态道德进校园；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活动。

项目分类：行政事业支出，办公费 5.6 万元，对个人及

家庭补助 2.4 万元。



项目实施时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老年大学活动经费 15.2 万元

设立依据：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教

育发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项目内容：开设音乐、戏曲、舞蹈等课程；组织开展政

治法律教育，加强形势政策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开展老年

远程教育。

项目分类：行政事业支出，办公费 5.6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补助 9.6 万元。

项目实施时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3、老干部经费 8.0 万元

设立依据：中发办[2016]3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项目内容：重大节日，对离退休老干部走访慰问；组织

老干部开展身体检查，对易地安置老干部进行走访慰问，对

重病住院老干部定期看望；组织老干部参观考察，召开经济

形势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通报会。

项目分类：行政事业支出，对老干部慰问、活动开展等

8 万元。

项目实施时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离退休党组织工作经费 15 万元

设立依据：根据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发办[2016]3 号）

的通知及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关于落实离退休干部党组

组工作经费及工作补贴的通知》精神。

项目内容：组织离退休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教育培训开

展党组组活动、过组织生活等；组织离退休干部党员参与当

地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拥护

支持县委政府重大决策决定。

项目分类：行政事业支出，党组织工作经费 12 万元，

支部书记或副书记、成员工作补助经费 3 万元。

项目实施时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项目 4 个，项目金额 39.96 万

元，其中重点考评项目 0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9.9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0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非税

收入安排 0.00 万元。

2023 年预算设定绩效目标项目 4 个，项目金额 46.2 万

元，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6.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 0.0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非税收入安排 0.00 万元。

七、“三公”经费安排情况

2023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2.3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1.7 万元，下降 42.5%。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支出预算 0 万元，

与 2022 年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 2022、2023 年均未安排因

公出国（境）费用。

（二）公务接待费 2.3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1.7

万元，下降 42.5%。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 0 万元，支出预算 0 万

元，与 2022 年相比持平。


